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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规划协调机制探究

王志涛   赵晓彤    WANG Zhitao, ZHAO Xiaotong

城市防灾设施是城市综合防灾体系的硬件组成部分，其中应急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防灾设施是以基础设施为载体，

按照“平灾结合、共融共建”的原则将防灾要求融入基础设施规划得以落实。基于实际城市规划中防灾设施与基础设

施规划沟通不畅、规划内容与重点有差异、管控范围重叠、防灾措施落实不利等现实问题，在分析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

设施异同关系的基础上，从规划编制、设施布局和规划管理3方面探究其规划协调机制，以期为实现城市防灾设施与基

础设施同步规划及建设提供实施途径。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are the hardware components of the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in cities. 

Emergency water supply, power supply,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are based 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requirement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mbination of disaster relief and co-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problems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lanning content and key points, the 

overlapping control scope and the disadvantageous implementa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in actual urban plan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lann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rom planning, facility layout and planning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aims to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in which the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are planned and constructed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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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孕灾环境复杂

且致灾因子多样，超过城市设防标准的灾害时

有发生，加之城市基础设施系统错综复杂、相互

影响、脆弱性高，一旦遭受灾害影响，极易遭受

严重破坏。2008年春节前夕的南方雨雪冰冻

灾害造成能源、交通、通信等城市基础设施的

严重破坏，停运电力线路达3万多条，停运变电

站2 000多座，部分地区长时间停电停水，灾害

影响到23个省区市公路运输，8万km公路受

到不同程度的损坏[1]，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经济损失巨大。同年“5•12”汶川地震中，基础

设施损毁严重，震中地区周围的16条国道省道

干线公路和宝成线等6条铁路受损中断，电力、

通信、供水等系统大面积瘫痪[2]，延缓了受灾地

区的被救援速度，增大了应急救灾难度，也增加

了人类生命安全威胁与财产损失。以往的灾害

经验表明，基础设施被破坏是造成城市功能下

降甚至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反映出常态

下城市在应对灾时基础设施的防灾减灾救灾需

求、科学有效的灾害风险评估、布局设施空间等

方面考虑不足。基于此，城市规划中对于提升基

础设施防灾能力的建设受到广泛重视。戴慎志

等[3]通过梳理基础设施的分类和特征，提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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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灾规划中的基础设施防灾能力评价体系

和规划对策。王志涛等[4]基于两道防线的防灾思

想，具体从城市应急供水体系的角度探讨了防

灾关键管网布局及防灾策略。魏保义等[5]通过什

邡市灾后案例分析，提出保障基础设施安全需

要通过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生命线系统可

靠性、设施结构安全等规划策略，为提升城市基

础设施防灾能力建设提供宝贵建议。

在实际城市规划中，一般采取统一提高基

础设施抗灾设防标准的方式来提高其防灾能

力，例如城市抗震防灾要求基础设施统一提高

一度进行设防，然而从保障城市防灾救灾功能

和经济效益角度来看，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并不

是最优方案。对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关键组成

部分进行层次化与差异化防灾设计，并通过提

高部分设施的抗灾设防标准、采取合理的空间

布局、增强冗余度等多重措施来满足城市防灾

救灾需求，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传统的城市基

础设施包括供水、供电、交通、防灾等系统[6]，其

中防灾系统中的救灾生命线工程是以供水、供

电、交通等设施为载体进行建设的应急供水、供

电、交通、通信、医疗、避难场所等防灾设施。此

类设施被纳入城市防灾体系，成为城市防灾设

施的组成部分。本文研究的正是城市防灾设施

与基础设施共融共建类的设施，按照“平灾结

合”的原则，从城市防灾的角度出发，将防灾减

灾的需求反馈于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并在城

市综合防灾规划中加以整合和布局。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

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7]，其中明确指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详

细规划的依据、相关专项规划的基础；相关专项

规划要相互协同，并与详细规划做好衔接”等

内容，为解决城市规划发展多年以来存在的各

类规划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指导。本文以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改革为契机，以科学合理规划防灾

设施为出发点，探索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

规划之间的反馈和融合机制，对于促进防灾资

源统筹与防灾设施规划落实、节约土地空间与

设施资源、提高其建设与使用效益乃至构建防

灾韧性城市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城市防灾设施的概念及定位

1.1   城市防灾设施的概念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8]中将城市防

灾设施定义为城市防灾体系中用于灾害控制、

防御和应急所必需的建设工程和配套设施，是

灾害防御设施、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

设施的统称，在灾时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灾害

防御设施是为防御、控制灾害而修建的，具有明

确的防护标准、防护范围或防护能力的，对灾害

实施监测预警、可控制或降低防护对象致灾风

险的建设工程及配套设备，如防洪设施、内涝防

治设施、防灾隔离带、滑坡崩塌防治工程、重大

危险源防护设施等；应急保障基础设施是交通、

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

具有高于一般基础设施的综合抗灾能力，灾时

可立即启用或很快恢复功能，是为应急救援、抢

险救灾和避难疏散提供保障的工程设施；应急

服务设施是指具有高于一般工程的综合抗灾能

力，灾时可保持功能，为满足应急救援、抢险避

难和灾后生活提供应急服务所必需的应急指

挥、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消防救援、物资储备

分发、避难安置等功能的公共服务场所和设施。

基础设施以点、线、面3种形态布局在空间

拓扑结构中，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行；而城市防灾

设施既包括消防站、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监测预

警、重大危险源防护等独立建设的设施，也包括

应急供水、供电、交通、通信、医疗、避难场所等

依托于基础设施，通过强化防灾措施而形成的

共融共建类设施。该类设施一般不独立设置于

城市空间，是依照“平灾结合”的原则在城市

规划建设时以基础设施为载体并具有更高防灾

能力的设施。如图1所示，以城市供水系统为例，

其中黑色部分为水厂、供水管道等基础设施，红

色部分为采取更高防灾设防标准的应急供水设

施，形成“防灾设施”，实现基础设施的差异化

设防，并在灾时及时发挥防灾救灾作用，满足防

灾效益的最大化。

1.2   城市防灾设施的定位

对于一栋建筑来说，抵抗外荷载并为用户

提供安全的环境是建筑设计的核心要义，在建

筑中承受和传递荷载而起骨架作用的基础、梁、

柱、剪力墙等部分称为建筑结构，是决定建筑物

承载能力的核心骨架[9]（见图2）。以建筑抗震设

计为例，其基本的抗震设防目标是“小震不坏、

中震可修、大震不倒”，也就是说在遭受不同程

度地震的作用下，允许围护墙、隔墙等不影响结

构安全的非结构构件等出现破坏，但在大震下，

必须要保证建筑主体结构不发生倒塌从而确保

内部人员生命安全这一底线要求。可以看出，通

过地震作用下对同一空间不同物质要素的层次

化和差异化设计，实现了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

最大限度减轻建筑的地震破坏和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基本目标。同理，如果把城市比作一

栋具有丰富建筑要素的安全大厦，那么防灾设

施便是这所大厦的建筑结构部分，是决定城市

安全底线的核心骨架。在城市遭受不同强度的

灾害扰动下，允许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发生损坏，

但依托于基础设施预先规划建设的防灾设施，

应能够正常运转或仅产生不影响其基本功能的

轻微损坏，从而维持灾后城市基本功能的有效

运转，为城市居民提供基本的生存生活条件，并

为抗灾救灾和城市复兴奠定基础。

2   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异同关系

     分析

2.1   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差异性

2.1.1    相关概念的差异性

为探究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协调机

制，需要明晰城市基础设施与防灾设施的异同

关系，通过对其概念、分类依据、体系构成、地位

图1  城市防灾设施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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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用、目标与任务5个方面进行对比辨析（见

表1），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

其中规划目标与任务的不同是其本质差异。这

也是导致其规划体系差异的根本原因。

2.1.2    规划编制的差异性

如前所述，城市基础设施是保障城市高效

正常生产、生活等各项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而

防灾设施是用于城市灾害控制、防治、应急所必

须的建设工程和配套设施，由于二者性质的差

异也导致了其在规划编制中无论是目标及任

务、规划内容还是技术要求等方面均存在不同。

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一般由地方政府规划部门或

设施主管部门牵头编制，而城市防灾设施规划

一般体现在城市防灾专项规划中，由应急管理

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或规划部门负责。由于二

者在编制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和目标需求

亦不相同，往往造成防灾设施和基础设施在空

间布局、抗灾设防标准、防灾措施、设施建设与

运维、应急管理等多个方面存在衔接不当的问

题。因此，需要促进设施规划建设与运维部门之

间的良好沟通，建设以基础设施为载体的共融

共建防灾设施体系。

2.2   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的一致性

2.2.1    对象一致性

防灾设施规划属于城市防灾规划和城市

基础设施规划的交叉研究领域，无论是城市防

灾设施还是基础设施，均涉及城市社会、经济、

人口、用地等诸多因素，均需在预测人口规模的

基础上全面统筹设施资源。防灾设施规划是基

于城市的防灾需求，侧重在提升自身设防水平、

完善空间布局、增强冗余能力等方面的对策；基

础设施规划则以城市常态发展需求为目标，重

点解决城市各类设施建设的标准、规模和容量，

以及空间布局与建设策略等。可以看出，虽然二

者研究目标和任务不同，但均以城市基础设施

为对象开展相关研究，特别是对于应急供水、供

电、交通、避难场所等共融共建类防灾设施，其

本身即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平时共同参与运

行，但灾后由于具有更高的综合抗灾能力可立

即启用或快速恢复功能，为应急救援、抢险救灾

和避难疏散等提供保障。因此，从二者同步规划

建设、综合统筹并避免重复规划与建设等角度

来看，城市防灾设施和基础设施在规划建设载

体和保障城市功能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也为二

者协调建设提供了条件（见图3）。

图2  建筑结构简图
Fig.2  Building structure diagram

资料来源：https://graph.baidu.com/pcpage/similar。

图3  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编制内容的侧重点
Fig.3  Key points of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prepa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项目 城市防灾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 结论

概念 城市防灾体系中用于灾害控制、防御和应
急所必需的建设工程与配套设施

城市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具
备的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
会性基础设施的总称

目标需求不同

分类
依据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
（GB/T51327-2018）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
（GB/T32555-2016） 有差异

体系
构成

分为灾害防御设施（防洪设施、防灾隔离
带、滑坡崩塌防治工程等）、应急保障基础
设施（应急供水、供电、交通、通信）和应急
服务设施（应急指挥、医疗救护和卫生防
疫、消防救援、物资储备分发、避难安置等
公共服务场所和设施）

工程性基础设施一般包
括能源、给排水、交通运
输、环境卫生、邮政电信、
防灾系统。社会性基础设
施一般包括文教、医疗、
体育、社会福利设施

防灾设施与基础
设施互有交叉，既
有独立设置的防
灾设施，也有共融
共建设施

地位与
作用

突出设施的防灾、抗灾与救灾功能，是支
撑城市灾后基本功能运转的安全骨架；其
表现形式是常态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平
时发挥基础设施作用，但由于其较常态基
础设施具有更高防灾能力，灾后可立即启
用或快速恢复功能，为应急救援、抢险救
灾和避难疏散等提供保障

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重要基础条件，城市常态
功能正常运转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支撑体系与核
心骨架

地位相似但在不
同阶段所起的作
用有所差异

目标及
任务

为了确保灾害等非常态下城市基本功能
维系、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为了保证城市正常功能
的高效运转

本质上的差异，是
导致其规划体系
差异的根本原因

表1  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相关概念的差异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concepts related to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发
展
需
求

防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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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预见一致性

城市防灾设施规划需要在总结历史灾害

规律和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灾害发生时间、

空间、强度等，进一步明晰灾害风险、受灾人口、

防灾设施需求等用以指导城市防灾设施规划建

设，其抗灾设防标准、设施规模、空间布局、冗余

度设置等防灾对策、措施的制订都需要很强的预

见性。同样，城市基础设施也是根据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结合未来人口规模预测来确定基础

设施的建设标准、规模和容量、设施用地布局以

及相应的建设策略和措施等。随着城市的快速发

展，城市灾害风险也有增加的趋势。在科学预测

未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评估城市潜在

的灾害风险，并基于基础设施规划同步协调防灾

设施建设，二者在科学的预见方面达成一致。

2.3   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的衔接问题

        分析

2.3.1    空间布局对城市防灾支撑不足

城市基础设施规划时所开展的设施布局、

规模和建设标准等，由于对灾害影响的考虑不

足，不能很好地将防灾需求反馈至基础设施规

划。这一方面会导致共融共建类防灾设施规划

不能同步开展，难以避免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各

类防灾设施的防灾措施也不易在基础设施建设

中落实，最终导致城市防灾设施的欠账。以城市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来说，一般依据服务人口、服

务范围对医院进行统筹，落实床位、设施、用地

等指标。从防灾减灾救灾视角来看，灾后医疗能

力保障不仅依托于医疗资源的分布和数量，还

与医院建筑的抗灾性能密切相关，然而根据国

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10]的规

定，医疗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是按照医院级别

进行划分的，如三级医院中承担特别重要的医

疗任务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为甲类，二、三级

医院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为乙类等。但从灾

后对医疗设施的需求来看，往往一些低级别的

医院建筑也需要具有较高的抗震性能，这就造

成了基础设施规划与防灾措施之间的脱节。以

某城市医疗设施规划为例（见图4），随着城市

的大规模发展建设，中部旧城区医疗设施相对

完善，而由于规划的前瞻性，在没有启动规划实

施前，城市东部、南部新城部分医疗设施无论从

数量上还是级别上都显得不足，从灾后实际服

务需求特别是服务半径来看，该范围内二级以

下医院也承担着重要的医疗救灾任务，提高其

防灾减灾能力更为必要。 

2.3.2    顶层设计的体制机制尚需完善

由于城市防灾设施是以基础设施为载体，

按照更高的抗灾设防标准和冗余要求来建设

的，因此相比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耗费更高的投

资成本。但由于灾害属于小概率事件，防灾资金

的投入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在城市

常态的供水、供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时，对

于其承担的灾后应急功能考虑不足，同时城市

防灾设施在法规制度上的体制机制约束力度较

弱，导致在实际规划与建设过程中防灾设施不

能很好地与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建设，也会带来

设施重复建设、防灾效益低下等问题。

3   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协调机制探究

3.1   防灾设施建设原则

3.1.1    以人为本原则

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还是防灾设施，其服

务主体都是“人”，相对应规划中的指标、规模、

布局均是以人的需求作为标准，亦是两大设施

科学发展的要义，其根本目标是保障灾时人的

生命安全及基本生存生活需求，灾后恢复重建

时人的精神需求和生活质量。因此，城市基础设

施和防灾设施的协调建设中，要始终坚持贯彻

以人为本的原则，科学规划、合理建设。

3.1.2    平灾结合原则

城市基础设施与防灾设施存在差异性的同

时，也是彼此依赖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对于

共融共建类防灾设施，应坚持平灾结合原则，充

分考虑其平时与灾时特点及相应需求，使城市

基础设施与防灾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对于

提升防灾效益、推动防灾设施建设和促进城市

可持续发展均有着重要意义。

3.1.3    动态弹性原则

城市发展具有动态性，城市基础设施和防

灾设施应随城市发展而动态调整，灵活转变基

础设施与防灾设施的衔接方式，并及时将协调

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以便纠偏，如此循环，建立

起动态联动协调机制。

3.2   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协调机制

通过上节总结分析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

之间的异同关系可知，规划编制、设施布局和规

划管理3个方面是形成城市防灾设施和基础设

施规划内容偏差的主要原因，因此从以上3方面

构建城市防灾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协调机制框架

（见图5）。

规划编制协调是整体协调机制的衔接基础

和依据[11]，对具体的规划空间布局起到政策引

导性的作用，其主要协调主体是规划编制部门。

设施布局协调是防灾设施和基础设施协调的重

点与目标，积极推进专项规划中同一空间的基

础设施和防灾设施的差异化建设，并对政策引

导的编制内容提供动态的技术反馈。在规划管

理协调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与成立协调监

管机构，对规划编制起制约作用，同时搭建管理

平台，对设施布局协调中的问题进行评估反馈，

保障防灾设施和基础设施协调健康共建。

3.2.1    规划编制协调

在规划编制的协调中，构建横纵向交叉的

协调机制（见图6），从而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编制协调结构[12]。

（1）促进横向编制部门深层次合作发展

受基础设施与防灾设施规划所属编制部门

权限的限制，横向维度上应加强规划管理部门、

设施管理部门和防灾管理部门之间的深度合

作，确保防灾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步规划与建设。

协商会议制度是促进跨部门间深层次合作的基

本手段[13]，在实际规划编制中可以设立规划协

调小组，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进行协商，基于不同

部门对设施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协

调设施规模、布局、指标和用地空间。

（2）推进纵向编制体系协同发展

纵向维度上构建贯穿自上而下的规划传导

体系，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级分别进行协

调，确保防灾措施的层层跟进与落实。城市基础

设施与防灾设施的协调推进需要从编制内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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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相对于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城市设施往往也

分层次规划，每一层级都有其规定性和引导性的

内容。因此，为实现基础设施与防灾设施的共融

共建，其规划内容也应在同层级间进行衔接与协

调，相应的各层级关于设施的物质空间要素是一

致的（见图7）。现阶段城市防灾规划体系的发展

程度相比基础设施规划体系较弱，应尽快推进城

市防灾专项规划的研究和编制，促进防灾设施和

基础设施的同步建设。

3.2.2    设施布局协调

一般来说，基础设施系统中设施的形态分为

点状设施和线状设施，在基础设施规划过程中，需

要同步考虑防灾需求对二者进行协调布局，其主

要内容包括指标协调、源址协调和通道协调等，并

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防灾设施全覆盖网络。

（1）指标协调

指标协调主要是在基础设施规划中需求指

标预测的基础上，根据防灾需求对其进行验算和

校核。以应急供水设施为例，灾后用水需求与平

时相比会有较大变化，灾后用水量指标以满足人

员的基本生存生活为主，该指标一般小于平时用

水量指标，但需要考虑因灾后供水管网的破坏而

导致的供水能力不足等问题。

（2）源址协调

源址协调重点是指对于基础设施中点状设

施的协调，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中的点状建设工程

选址应考虑灾害环境的影响，避开危险地段和适

宜性差的地段。同时，应根据防灾需求科学评估，

并选取重点保障的设施，根据点状建设工程在防

灾设施系统中的作用明确其更高的抗灾设防标

准，实现设施间的差异化设计。以应急供水设施

为例，水厂、加压泵站等是供水系统的点状设施，

也是供水系统的核心节点，但防灾建设并不是要

将城市中的所有水厂和加压泵站全部作为应急

供水设施，而是根据灾后的应急用水量和抗灾

可靠性要求确定具体的设施，并通过加强应急

保障水源厂、水厂选址的安全性，提高其抗灾设

防标准等措施来提升点状设施的抗灾性能。

（3）通道协调

通道协调主要是针对线状设施的空间布

局和防灾需求进行衔接，以城市基础设施规划

的空间布局为基础，同步考虑城市灾后有应急

保障需求的场所和区域的分布情况，依托城市

基础设施建构防灾设施体系，由此对基础设施

的布局、规模和防灾措施等方面提出反馈与调

整建议。同样以应急供水设施为例，需要根据灾

后有应急用水需求的重要节点（集中安置点、

应急避难场所、应急医疗救援场所、大规模次生

灾害易发区、重点消防单位等）的分布和用水量

需求情况，确保供水管网布局与需求节点之间的

连接，同时对供水管网的供水能力进行校核，明

确供水管道的抗灾设防要求，由此可以实现应急

供水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同步规划与建设。

通过前述的规划指标、源址与通道3方面的

协调，可以明确防灾设施在城市基础设施规划

中的建设要求，亦可确定防灾设施体系中的关

键节点和主要通道的布局，由此可以构建点、线、

面相结合的城市防灾设施全覆盖网络，并通过

提高工程抗灾设防标准、增设设施冗余度等不

图5  城市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协调框架
Fig.5  Coordination framework of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and normal 
infrastruc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某城市医疗设施布局规划图
Fig.4  Layout plan of medical facilities in a c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构建横纵向交叉的协调机制
Fig.6  Construct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tersec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设施间规划体系同层级协调
Fig.7  Coordination of planning system among 
facilities at the same leve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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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式来提升防灾设施系统的防灾救灾机能。

3.2.3    规划管理协调

（1）完善相关制度

之所以存在防灾设施和基础设施在物质空

间上的偏差，究其根本还是缺少相关制度的指

引和约束，由此导致了城市基础设施规划时往

往不考虑防灾要求或考虑不足，带来防灾欠账、

资源统筹不均衡、重复建设等隐患。因此，需要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防灾设施规划协调的相关

制度，明确基础设施规划时的防灾需求，促进防

灾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同步发展。

（2）成立规划协调监管机构

防灾设施与基础设施规划的协调成效取决

于二者之间是否有良好的沟通机制。传统上基础

设施和防灾设施的规划编制与管理部门不同，编

制思路和目标需求亦不同，往往各自为政，容易

形成协调偏差。因此，需要成立第三方规划协调

监管机构来协调两者之间的权益平衡，有效保障

编制程序的正常进行和设施的协调发展。

（3）构建数据信息监测管理平台

地理信息大数据的发展已成为国土空间

规划的强有力手段之一，“用数据说话、用数据

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有

效地促进了政府从“依靠经验”的定性管理方

式到“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方式的转变。城市

空间发展本身具有动态性，相关数据也在实时更

新，城市防灾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相关协调内容与

数据也应被统一纳入数据管理平台，并根据城市

动态发展、孕灾环境变化、基础设施运行和维护

情况等及时对防灾设施布局进行调整。

4   结语

在人类尚无法完全控制自然灾害发生甚

至还不能完全准确地对自然灾害进行预报和预

警的条件下，建设功能完善、性能可靠的防灾设

施体系是维持城市灾后基本功能有效运转的关

键。按照“平灾结合、共融共建”的原则开展防

灾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建设，并尝试在规划

编制、设施空间布局和规划管理3方面提出构建

设施协调机制，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背景

下践行“多规合一”理念的积极探索。面对城

市孕灾环境和致灾因子的不断变化，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技术正在不断研究和探索现实问题，

如何量化城市防灾设施和基础设施协调共建过

程中的设施需求评估、能力评估、指标评估和空

间布局，为基础设施规划和防灾设施规划的统

筹编制与实施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支撑，同时

也为进一步提升规划实施的效能起到促进作

用，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探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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